


廠 商 匯 款 同 意 書
1、 茲同意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將款項電匯入本公司所指定之後述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作為本公司收受帳款、貨款及其他款項之方式。
二、存款戶名：                                        （請勿使用私人帳戶）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帳號（含檢查號碼）

	
	
	

	金融機構代號：
	
	     (共7碼)
	· 首次填寫匯款帳號
· 變更匯款帳號


（請影印銀行存摺正面一份附上）
3、 所有款項於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匯入上述帳戶後，本公司即承認業已收受該筆款項，其後之風險及發生之問題，概由本公司承擔。
四、本公司如帳號或銀行變更時，須於請款前書面提出申請，若未及提出，願自負完全責任。
統  一  編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訊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將此申請書正本連同存摺封面影本寄送至(郵遞區號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號 亞東科技大學 出納組收
出納組電話：02-77388000轉1531、1532
◎非遠東銀行本行或分行之匯款每次需扣手續費(自付)30元。



